
考試規則 
 

1. 在考試日，學生須於上午 8 時前抵達原有課室出席「班主任時間」，如第一節測驗不在原有

課室舉行，學生須於 8 時 10 分「班主任時間」結束後，自行前往測驗場地應考。其餘考

節，學生必須在開考前十分鐘自行回到試場內適當座位上安靜坐下。 

 

2. 學生須自備應用文具如原子筆、已刨削之鉛筆；間尺及橡皮膠。學生不得在抽屜內擺放書

包、書本、筆盒。此等物品須放椅下、黑板下之地上或任何監考老師所指定之地方。 

 

3. 監考老師未宣布考試開始前，切勿開始作答。學生如有作弊行為 (如：抄襲他人之試卷，

由書本、筆記或紙張獲得作答資料，或與其他學生聯絡)，身上有電子儀器 (如手提電話、

電子錶) 發出聲響。該生可被取消資格，並記過處分。 

 

4. 未經監考老師批准，任何學生均不得離開試場。當監考老師宣布：「停止作答，請放下所有

文具。」時，學生必須停筆，不得再書寫任何東西。 

 

5. 未經批准，所有學生必須留在試場內，直至考試完畢。 

 

6. 在試場內，不論何事，學生必須絕對保持肅靜 (若學生有任何問題，須先行舉手，待監考

老師准許，方可發問)。 

 

7. 請假： 

i. 辦理請假手續，必須填寫手冊「遲到或請假通知」。於上、下學期考試期間，須往校

務處取「事假/病假通知書」辦理請假事宜。 

 

ii. 學生必須有充分理由方可請假，否則缺考科卷分數為零分。一般情況下不設補考，

請假手續經訓輔處及教務行政組核准後，缺考科卷分數由老師按學生平時表現作出

評估，學生不得異議。 

 

iii. 事假須於三個上課天前向校方申請，並須具備證明文件。 

 

iv. 因病缺席學生必須於缺席當日早上由家長致電回校請假，並於復課日回校時交醫生

證明文件及「事假/病假通知書」補辦請假手續。醫生證明文件上必須註明學生因病

不能參加考試。 

 

8. 如遇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；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，教育局宣布停

課，當日之考試將延期舉行。 

 

9. 請小心參閱有關考試的通告。 

 

註：上述規則適用於統一測驗 



 

升級及畢業準則 

 

學校期望學生有全人發展，故此學生必須達到以下標準，才准予升級或畢業： 

 

及格分數: 科目總分之百分之五十或以上 

 

要求 中一至中三升班標準 中四至中五升班標準 

 

學術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紀律： 

 

 

總平均分、中國及英國語文科均及

格；及 

 

數學科分數達百分之四十或以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操行 C 級或以上；及 

 

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或以上 (考試及

試後活動出席率不計算在內)。 

 

 

總平均分達百分之四十五或以上 (基

督教倫理、體育及藝術發展科分數不

計算在內)； 

 

中國及英國語文科均及格； 

 

數學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分數均達百

分之四十分或以上；及 

 

基督教倫理、體育及藝術發展科均及

格。 

 

操行 C級或以上；及 

 

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或以上 (考試及

試後活動出席率不計算在內)。 

 

 

 

要求 中六畢業標準 

 

  學術： 

 

 

 

 

   

紀律： 

 

 

總平均分達百分之四十五或以上 (基督教倫理及體育科分數不計算在內)； 

 

中國及英國語文科平均分及格；及 

 

基督教倫理及體育科均及格。 

 

操行及學習態度均達Ｃ- 級或以上；及 

 

出席率達百分之九十或以上 (考試出席率不計算在內)。 

 


